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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相关事项监管工作函的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璞泰来”、“上市公

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823 号文核准，于 2017 年

11 月完成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

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国金证券持续

督导期限为该次发行证券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两个完整会计年度。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23 年 2 月 7 日发出《关于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3]0094 号）已收

悉。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监管工作函提出的涉及璞泰来首发阶段问题进行

了核查落实，现对相关问题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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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我部收到信访投诉称，你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时的股东芜湖佳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辉投

资，发行后持股 3.2%）和上海阔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阔甬投资，

发行后持股比例 5.72%）均为杉杉控股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郑永刚控制相关

股东通过隐瞒一致行动关系规避有关股份合并计算及后续减持预披露等要求。

前期你公司在招股说明书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中均表示两者不存在一致行动关

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 条，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

以下事项。 

一、请你公司督促相关股东对照相关规定，认真核实佳辉投资和阔甬投资

的实际控制人，二者是否在实质上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前期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

实、准确、完整，相关股东前期减持行为是否合规。 

二、请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

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充分核查佳辉投资和阔甬投资的实际控制人情

况、是否实质上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发表明确意见。同时结合 IPO 尽职调查的

核查方式及过程、发表相关意见的具体依据及其充分性，说明前期是否勤勉尽

责。” 

【回复】 

一、充分核查佳辉投资、阔甬投资的实际控制人情况，是否实质上构成一致

行动关系，发表明确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06 年 7 月发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

“本办法所称一致行动，是指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

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在上市公

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投资者，互为一致行动

人。” 

针对佳辉投资、阔甬投资是否实质上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由于鉴于佳辉投

资、阔甬投资均已减持完毕，且多次变更公司名称、变更公司住所，并分别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2022 年 3 月 9 日被注销，时任工作人员已从原工作单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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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无法与原单位取得联系，上市公司及保荐机构、律师通过信函、电话、时

任工作人员等多种渠道均无法联系相关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因此根据 IPO 尽

职调查阶段取得的相关核查依据（包括访谈、股东调查函、承诺函、工商档案

等），佳辉投资、阔甬投资的实际控制人分别为吴军辉、汤荣华，佳辉投资、

阔甬投资之间不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认定情形下的一致

行动关系。 

根据监管工作函提及，举报反映璞泰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时的股东佳

辉投资和阔甬投资均为杉杉控股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郑永刚控制。根据宁波

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股份”）于 2023 年 2 月 12 日发布的《关

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郑永刚先生逝世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

005）杉杉股份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郑永刚先生于 2023 年 2 月 10 日因病逝世，

璞泰来和保荐机构未能与郑永刚先生取得联系并核实该情况。后续璞泰来和保

荐机构将持续关注该事项，并尽力联系佳辉投资及阔甬投资进行核查，若有相

关进展将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招股说明书等 IPO 申报文件对佳辉投资、阔甬投资的相关披露如下： 

（一）佳辉投资、阔甬投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 2017 年 10 月 23 日璞泰来公告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后，佳辉投资、阔甬投资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 上海阔甬 24,751,624 6.71 24,751,624 5.72 

2 芜湖佳辉 13,856,915 3.76 13,856,915 3.20 

 公司总股本 369,000,000 100.00 432,702,900 100.00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佳辉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芜湖佳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 年 11 月 14 日 注册资本 600 万元 

注册地址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万春路 23 号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咨询服务，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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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军辉 594.00 99.00 

王庆来 6.00 1.00 

合计 600.00 100.00 

实际控制人 吴军辉 

主要财务数据 
（万元） 

（未经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 
2017 年 3 月 31 日 

/2017 年 1-3 月 

总资产 2,145.86 2,144.97 

净资产 703.86 702.97 

营业收入 0.00 - 

净利润 -1.27 -0.89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阔甬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上海阔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 年 11 月 9 日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汤荣华 注册号 310120002084866 

注册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四团镇邵厂社区邵厂路 25 号中亚大楼 2 幢 109 室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信息咨询（除经纪）、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汤荣华 1,000.00 100.00 

实际控制人 汤荣华 

主要财务数据 

（万元） 

（未经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 

2017 年 3 月 31 日 

/2017 年 1-3 月 

总资产 3,860.43 3,860.39 

净资产 1,193.43 1,193.39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0.18 -0.04 

（二）佳辉投资、阔甬投资的关联关系 

璞泰来在“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九、发行人股本情况”之

“（七）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及关联股东的各自持股比例”披露如

下： 

“发行人股东梁丰、陈卫分别持有宁波胜跃 84.50%、15%的出资额，梁丰

配偶邵晓梅持有宁波胜跃 0.5%的出资额，为宁波胜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

胜跃持有发行人 15.37%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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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股东冯苏宁、刘芳、张志清、王晓明、韩钟伟、刘勇标、齐晓东分

别持有宁波汇能 18.47%、12.15%、11.60%、7.84%、6.41%、4.23%、4.01%的

出资额，梁丰持有宁波汇能 1.07%的出资额，为宁波汇能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汇能持有发行人 14.08%的股份。 

除上述关系外，公司股东之间无其他关联关系”。 

二、结合 IPO 尽职调查的核查方式及过程、发表相关意见的具体依据及其

充分性，说明前期是否勤勉尽责 

2017 年 11 月璞泰来完成发行上市后，2021 年 2 月 9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关于申请首发上市企业股东信息披露》，对 IPO 股东信息

披露及核查要求做了详细规定。根据璞泰来 IPO 阶段当时生效的《保荐人尽职

调查工作准则》等相关规定，针对佳辉投资、阔甬投资的股东相关事项，保荐

机构 IPO 尽职调查的核查方式及过程、发表相关意见的具体依据如下： 

1、对佳辉投资、阔甬投资进行访谈 

2016 年 4 月 25 日，保荐机构以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分别对佳辉投资

的法定代表人（吴军辉）、阔甬投资的法定代表人（汤荣华）进行访谈，相关

问询问题及回复如下： 

股东名称 序号 相关问询问题 对方回复 

佳辉投资 

1 
芜湖佳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如有，请说明 

芜湖佳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

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 

芜湖佳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否存在其他隐

名、直接或间接持有（以委托或信托的方式由

他人为你代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不存在此种情形，芜湖佳辉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除直接持有公

司 3.76%的股份外，未通过任

何其他形式再另外持有公司的

股份 

3 
贵单位是否存在以委托或信托的方式代他人

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不存在此种情形，本单位所持

股份均为本单位所有，不存在

任何他人委托持股或信托持股

的成分。 

4 
贵单位所持股份是否存在重大权属纠纷?是否

存在抵押、质押等权利受限情形? 

本单位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任

何重大权属纠纷，不存在抵

押、质押等权利受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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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否均真实、完整、没有

遗漏?对于本次调查的问题和你所作的回答我

都进行了当场记录，请你核对一下，以上记录

是否有错误或遗漏?是否有需要补充的地方? 

如没有，请你签名确认 

本人的回答是真实、完整、没

有遗漏的。经我核对，没有遗

漏和错误没有要补充的地方 

阔甬投资 

1 
上海阔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如有，请说明 

上海阔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

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 

上海阔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否存在其他隐

名、直接或间接持有（以委托或信托的方式由

他人为你代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不存在此种情形，上海阔甬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除直接持有公

司 6.71%的股份外，未通过任

何其他形式再另外持有公司的

股份 

3 
贵单位是否存在以委托或信托的方式代他人

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不存在此种情形，本单位所持

股份均为本单位所有，不存在

任何他人委托持股或信托持股

的成分。 

4 
贵单位所持股份是否存在重大权属纠纷?是否

存在抵押、质押等权利受限情形? 

本单位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任

何重大权属纠纷，不存在抵

押、质押等权利受限情形 

5 

你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否均真实、完整、没有

遗漏? 对于本次调查的问题和你所作的回答

我都进行了当场记录，请你核对一下，以上记

录是否有错误或遗漏?是否有需要补充的地

方? 如没有，请你签名确认 

本人的回答是真实、完整、没

有遗漏的。经我核对，没有遗

漏和错误没有要补充的地方 

2、取得阔甬投资、佳辉盖章版《法人股东调查函》、《关于股份无代

持、质押的承诺函》 

2017 年 4 月，佳辉投资、阔甬投资分别出具《法人股东调查函》、《关于

股份无代持、质押的承诺函》，相关内容如下： 

序号 阔甬投资 佳辉投资 

（一）《法人股东调查函》 

1 
本公司取得璞泰来股权的出资款项来源

及其合法性：自有资金 

本公司取得璞泰来股权的出资款项来源

及其合法性：自有资金 

2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管理人为：汤荣华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管理人为：吴军辉 

3 
本公司持有璞泰来股份是否存在以委托

持股、信托持股、任何形式的股权代持、

本公司持有璞泰来股份是否存在以委托

持股、信托持股、任何形式的股权代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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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可能输送不正当利益的关系？ 

是 □    否  

或其他可能输送不正当利益的关系？ 

是 □    否  

4 

本公司是否存在以委托持股、信托或其他

方式通过他人持有璞泰来股份的情况？ 

是 □    否  

本公司是否存在以委托持股、信托或其他

方式通过他人持有璞泰来股份的情况？ 

是 □    否  

5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股东与璞泰来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对赌协议、影响公允价值确定的隐藏

性条款或其他特殊利益安排？ 

是 □    否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股东与璞泰来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对赌协议、影响公允价值确定的隐藏

性条款或其他特殊利益安排？ 

是 □    否  

（二）《关于股份无代持、质押的承诺函》 

 

公司股东上海阔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

诺：本公司持有公司股份，系本公司以自

有资金真实出资形成，不存在通过委托持

股、信托持股或其他协议安排他人持有璞

泰来股份的情形。本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未

设定任何权利负担，不存在任何缺陷、瑕

疵、其他第三方权利 

公司股东芜湖佳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

诺：本公司持有公司股份，系本公司以

自有资金真实出资形成，不存在通过委

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协议安排他人

持有璞泰来股份的情形。本公司持有公

司股份未设定任何权利负担，不存在任

何缺陷、瑕疵、其他第三方权利 

3、取得芜湖佳辉、阔甬投资穿透至最终自然人股东（汤荣华、吴军辉等）

填写的《间接自然人股东调查函》； 

4、取得佳辉自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4 月以来的全套工商档案，上海阔甬

自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4 月以来的全套工商档案； 

5、取得璞泰来及其前身璞泰来有限自设立至 2016 年 4 月以来的全套工商

档案资料。 

经核查，作为璞泰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基于首次公开

股票并上市时的法律法规及核查要求，国金证券已勤勉尽责的履行了必要核查

及验证义务。根据 IPO 尽职调查阶段取得的相关核查依据，佳辉投资、阔甬投

资的实际控制人分别为吴军辉、汤荣华，佳辉投资、阔甬投资之间不构成《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认定情形下的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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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相关事项监管工作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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